
附件：1

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

普宁市 2021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南溪镇钟堂村

钟堂经济联合社集体土地面积 2.2729 公顷（折 34.09 亩）。依据土

地管理法律法规和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

护标准（2016 年修订调整）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规字〔2016〕1 号）、

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揭府公〔2021〕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特制定以下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：

一、征收园地补偿标准为：

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为每公顷 105 万元，青苗补

偿费根据实际调查情况，按每公顷 3.9～19.5 万元进行补偿。

二、征收未利用地补偿标准为每公顷 105 万元。

征收土地的地上附着物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。

对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。

根据拟定的征地补偿标准，普宁市 2021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

用地项目的征地补偿总费用为 282.3280 万元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

按《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0〕41 号）和《普宁市被征

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普府〔2008〕77 号）执行，留

用地根据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折

算货币补偿款的意见》（揭府办〔2016〕4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面积

按征地实际面积 10%计算、并按每公顷 252 万元的标准折算成货币

予以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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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报送手续。

三、费用标准。按粤府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被征地农民个

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50 元，缴费年限为 15 年，按个人最低缴

费标准缴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为 9000 元。

四、筹资办法。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四十二条和粤府

办〔2010〕41 号文规定，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列入

征地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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